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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民國勞動災害防止協會
＊報名表不敷使用敬請自行影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燃氣熱水器承裝業技術士複訓通知書
一、對    象：前取得特定瓦斯器具裝修技術士證者。
二、法令依據：消防法第十五條之一、燃氣熱水器及其配管承裝業管理辦法第十、十一條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承裝業不得由未領有技術士證者執2616596行安裝或維修工作，技術士執行業務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時，應出示承裝業發給之工作證明及技術士證。技術士於任職期間，每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應參加中央主管機關或其委託之專業機構辦理之訓練；訓練合格，並領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有證書後，始得續任。105/11/9到期者，皆可展延一年效期複訓(共三年)。
三、罰    則：消防法第42-1條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違反者，處負責人及行為人新台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，並得命其
                      限期改善，屆期未改善者，得連續處罰或逕予停業處分。
四、主辦單位：內政部。
五、協辦單位：中華民國勞動災害防止協會。
六、上課時間：115/02/08(日)
七、報到時間 :上午08:30報到
八、課程收費：依消防署核定價1,340元。
    繳費方法:以現金繳納或請至銀行匯款
           銀行代號：8071653(永豐銀行中興分行)，ATM或網路銀行代號為:807
           匯款帳號：994104+匯款人身份證末八碼，若為公司匯款為:994104+公司統編
九、課程規劃：依據消防署核定
	課程
	燃氣熱水器承裝業管理及安裝標準相關法規介紹
	燃氣熱水器安裝問題研析與災例介紹
	燃氣熱水器安裝要領及相關安全規定
	結訓測驗

	時數
	2
	2
	2
	1

	時間
	09:00-11:00
	11:00-14:00
	14:00-16:00
	16:00-17:00


十、經訓練合格，即取得結業證書。
十一、報名表：如附件。
十二、報名方式：符合受訓資格者，請即填寫報名表傳真至本會各處服務中心，並準備
a.身份證影本正反面各一份
b.1吋照片兩張
c.技術士證正反面各一份，如有任何疑問，請電洽服務中心洽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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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北服務中心   台北縣三重市重新路四段98號4樓  Tel：（02）8973-1318  Fax：（02）8973-1317
嘉義服務中心   嘉義市國華街245號7樓2          Tel:（05）223-0830  Fax:（05）223-0850
＊＊高雄服務中心  高雄市新興區八德一路332號8樓  Tel：（07）716-0202  Fax：（07）716-0507
